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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委员会令[2022]1 号）（以下简称“1号令”）等相关规

定，现将我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签订《资本保证金存款协议》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资本保证金

存款协议》，将 1.5 亿元资金以 3 年定期存款形式存放于兴

业银行宁波分行，年利率为 3.4%。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项定期存款为公司按照《保险法》及《保险公司资本

保证金管理办法》（保监发[2015]37 号）要求提存的资本保

证金，除保险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得动用。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人保财险是我公司与兴业银行共同的参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控股上市企业 

法定代表人：吕家进 

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 398 号兴业银

行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77419.0751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有价证券；买卖、代理买卖股票以

外的有价证券；资产托管业务；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

买卖外汇；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财务顾问、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黄

金及其制品进出口；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

托管。 

三、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交易目的 

根据《保险法》《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保监

发[2015]37 号）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遵循“足额、安全、

稳定”的原则，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 20%提存资本保证金，

与拟存放银行的总行或一级分行签订《资本保证金存款协



议》。 

（二）主要内容 

我公司与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签订的《资本保证金存款协

议》，明确了存款金额、存款形式、存款起付息日、计息方式、

存款利率、双方权利及义务等内容。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

之日起成立，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之日起

生效。 

生效时间：2022 年 9 月 15 日。 

存款期限：3年。 

（三）定价政策 

我公司在兴业银行办理的 1.5 亿元三年定期存款业务，

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具体费用标准严格遵循市场

化原则定价，符合市场服务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法律法

规及有关监管规定。 

四、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2022 年，我公司与兴业银行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总

和为 1.70 亿元（包括本次交易 1.5 亿元）。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情况 

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以书面形式审议通过《关于审核公司存放兴业银行 1.5 亿元



三年定期存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关于批准公司存放兴业银行 1.5 亿元三年定期存款关联

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审

阅有关资料后认为：该事项符合平等、公平原则，交易价格

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规定。同意该笔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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